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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係訂定負債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之會計處理準則。 

第 二 條  本公報不適用於下列項目： 

1.  租賃（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租賃」）。但已變成虧損性之營業租賃，

則仍屬本公報範圍。 

2.  建造合約（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收入」）。 

3.  所得稅（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二號「所得稅」）。 

4.  待履行之合約，但屬虧損性合約除外。待履行之合約係指雙方皆尚未履行任

何義務，或雙方均已同等履行部分義務之合約。 

5. 金融工具（見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五號「金融工具」）。 

第 三 條 本公報適用於停業單位之負債準備。  

第 四 條 負債準備之金額可能與收入之認列有關，例如，企業提供保證以換取收費。本

公報並不規範收入之認列，亦不改變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第十號「收入」有關收

入認列之規定。 

貳、定  義 

第 五 條 本公報用語定義如下：  

1. 負債準備：係指不確定時點或金額之負債。 

2. 負債：係指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預期該義務之清償，將導致經濟

效益之資源流出。 

3. 義務事項：係指產生法定或推定義務之事項，企業除清償該義務外，別無實

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4. 法定義務：係指因合約、法律或其他法令所產生之義務。 

5. 推定義務：係指企業由下列行為所產生之義務： 

(1) 基於過去慣例已建立之模式、已發布之政策，或相當明確之現有聲明，

企業向他方表明將承擔特定之責任，及 

(2) 其結果，企業已使他方對其將履行該等責任產生有效預期。 

6. 或有負債：係指 

(1)  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可能義務，其存在與否僅能由一個或多個未能完

全由企業所控制之不確定未來事項之發生與否加以證實，或 

(2)  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現時義務，但因下列之原因而未予以認列： 

並非很有可能需要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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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義務之金額無法充分可靠衡量。 

7. 或有資產：係指因過去事項所產生之可能資產，其存在與否僅能由一個或多

個未能完全由企業所控制之不確定未來事項之發生與否加以證實。 

8. 虧損性合約：係指一項合約，其義務履行所不可避免之成本超過預期從該合

約獲得之經濟效益。不可避免之成本係指退出合約之最小淨成本，其為履行

合約而發生之成本與怠於履行合約而發生之補償或罰款之孰低者。 

第 六 條 一般而言，負債準備之時點或金額並不確定，因此具或有性質。惟本公報之「或

有」一詞係用於未認列之資產及負債，其存在與否僅能由一個或多個未能完全

由企業所控制之不確定未來事項之發生與否加以證實。此外，「或有負債」一

詞係指不符合認列條件之負債。 

第  七  條  本公報區分下列兩者： 

1. 負債準備：認列為負債。 

2. 或有負債：不認列為負債。因該類負債為下列義務之一： 

(1) 可能義務，因企業是否有將導致具經濟效益之資源流出之現時義務尚待

證實。 

(2) 不符合本公報認列條件之現時義務，因並非很有可能需要流出具經濟效

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或該義務之金額無法充分可靠估計。 

參、會計準則 

認列與衡量 

第  八  條  企業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應認列負債準備： 

1. 因過去事項而負有現時義務（法定義務或推定義務）。 

2. 很有可能需要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 

3. 義務之金額能可靠估計。 

第 九 條 企業認列負債準備時，應以稅前基礎衡量，並同時認列等額之費損；除非企業

會計準則公報另有規定將此金額認列為資產成本之一部分。 

現時義務 

第  十  條  過去事項是否產生現時義務，於幾乎所有情況下均屬明確。但於罕見情況下，

是否存在現時義務並不明確，企業於判斷在報導期間結束日是否存有現時義務

時，應考慮所有可得之證據，例如專家意見，以及報導期間後事項所提供之額

外證據等。 

企業基於所獲得之證據： 

1. 若現時義務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存在之可能性大於不可能性，且符合第八條之

認列條件，則應認列負債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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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很有可能並無現時義務存在，則應揭露或有負債，除非

具經濟效益資源流出之可能性甚低。 

過去事項 

第 十一 條 認列為負債準備者，僅限於獨立存在之過去事項所產生之義務，與企業未來行

為（亦即其業務經營之未來作為）無關。例如，基於商業壓力或法律要求，企

業可能意圖或需要於未來以特定方式營運（例如，於某種類型之工廠安裝煙塵

過濾器）而發生支出。惟企業可藉由其他行為（例如改變其營運方法）而避免

未來之支出，故對該未來支出並不負有現時義務，不應認列負債準備。 

具經濟效益之資源很有可能流出 

第 十二 條 若有數個相似之義務，例如，產品保固或類似之合約，在決定需流出資源以清

償之可能性時，應按該類義務整體考量。若一項義務需流出經濟資源之可能性

很小，但就整體而言很有可能需要流出一些資源以清償該類義務，且符合第八

條之認列條件，則應認列負債準備。 

最佳估計 

第 十三 條 企業認列為負債準備之金額，應為報導期間結束日清償現時義務所需支出之最

佳估計。此一最佳估計金額，應為於報導期間結束日清償該義務，或於此時將

該義務移轉給第三方而須合理支付之金額。 

第 十四 條 若衡量負債準備所涉及項目為大母體，例如，產品售後服務保證，則在估計義

務時，應以其各種可能結果按相關發生機率加權計算。此估計方法稱為「期望

值」。當可能結果為一連續區間，且該區間之各可能結果之發生機率相同，則

估計義務為該區間之中位數。 

第 十五 條 衡量單一義務（例如，訴訟）時，個別之最可能結果，可能係該負債之最佳估

計。但企業仍應考量其他可能結果，若其他可能之結果大部分均比最可能結果

高或低時，則最佳估計金額，應為比最可能結果高或低之金額。 

風險及不確定性 
第 十六 條 針對負債準備進行最佳估計時，應將與事項及情況相關之風險及不確定性納入

考量。 

在不確定性情況下作判斷時須謹慎，以避免收益或資產高估，費用或負債低估。

企業須避免對風險及不確定性重複調整而導致負債準備高估。 

現值 
第 十七 條 當貨幣之時間價值影響重大時，負債準備金額應為清償義務預期所需支出之現

值。 

第 十八 條 企業應使用反映現時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及負債特定風險之評估之稅前折現

率。該折現率不得再反映於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時已調整之風險。 

未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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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九 條 如果有足夠客觀證據顯示可能影響清償義務所需支付金額之未來事項將會發

生時，則應在負債準備金額中反映其影響數。 

於衡量現存義務時，若存在足夠客觀之證據顯示新法案幾乎確定能立法通過，

則應考量可能新法案之影響。因實務上所產生情況之多樣化，以致無法辨識能

在每一個情況下提供足夠客觀證據之單一事項。所需之證據包括，立法之要求

以及法案是否幾乎確定能在適當時機立法通過並施行。在許多情況下，於新法

案立法通過前，並不存在足夠客觀之證據。 

資產之預期處分 
第 二十 條 企業於衡量負債準備時，不得考量預期處分資產之利益，即使該預期處分與產

生負債準備之事項緊密連結。 

支出之歸墊 

第二十一條 企業於清償負債準備所需支出之一部分或全部，若預期將由另一方歸墊，例如，

透過保險合約、補償條款或供應商之保固，則僅於企業幾乎確定若清償該負債

將可收到歸墊時，始應認列該歸墊。該歸墊應視為一單獨資產。所認列之歸墊

金額，不得超過負債準備之金額。該應收歸墊款應列報為資產項目，不得與負

債準備互抵。於綜合損益表中，得將與負債準備有關之費用及因歸墊所認列之

金額以淨額列報。 

第二十二條 在多數情況下，企業對所涉及金額之全部仍負有責任；因此，若第三方由於任

何原因而怠於支付時，企業將須清償所有之金額。於此情況下，負債之全部金

額應認列為負債準備。反之，若企業對所涉及之成本並不負責，則不應將其認

列為負債準備。 

負債準備之使用 
第二十三條 企業支出係為清償原始認列之負債準備時，始可沖銷該負債準備金額。 

負債準備之變動 
第二十四條 企業應於每個報導期間結束日複核其負債準備，並以目前之最佳估計作必要之

調整。若不再很有可能需要流出具經濟效益之資源以清償該義務時，則該負債

準備應予迴轉。負債準備若採用現值衡量時，帳面金額應逐期增加，以反映時

間之經過。此項增加應認列為當期之利息費用。 

認列與衡量規則之應用 

第二十五條 未來營運損失不得認列負債準備。 

第二十六條 企業若有屬於虧損性之合約，該合約之現時義務應認列並衡量為負債準備。 

或有負債 

第二十七條 企業不得認列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應依第三十條之規定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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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資產 

第二十八條 企業不得認列或有資產，或有資產應依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揭露。 

肆、揭露 

負債準備之揭露 

第二十九條 企業對每一類負債準備，應揭露下列相關資訊： 

1. 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 

2. 期初與期末帳面金額之調節： 

(1)  當期新增之負債準備，包括既有負債準備之增加數。 

(2)  當期已發生或已沖銷負債準備之金額。 

(3)  當期迴轉之未使用金額。 

3. 義務性質之概要說明及其導致任何經濟效益流出之預期時點。 

4. 有關經濟效益流出金額或時點不確定性之說明。 

5. 任何預期之歸墊金額，指明其中已認列資產之金額。 

企業無須揭露前期比較資訊。 

或有負債之揭露 

第三十條 除非流出任何經濟效益用以清償義務之可能性甚低，企業應概要說明報導期間

結束日每一類或有負債之性質，並在可行之情況下，揭露下列資訊： 

1. 依第十三條至第二十條規定衡量之財務影響估計數。 

2. 與任何流出金額或時點有關之不確定性說明。 

3. 任何歸墊之可能性。 

若因實務上不可行而未揭露前項規定之資訊，應說明此一事實。 

或有資產之揭露 

第三十一條 當經濟效益之流入很有可能時，企業應概要說明報導期間結束日或有資產之性

質，並在可行之情況下，揭露依第十三條至第二十條規定衡量之財務影響估計

數。惟對或有資產之揭露，應避免給予有產生收益可能性之誤導暗示。若因實

務上不可行而未揭露前項規定之資訊，應說明此一事實。 

不利之揭露 

第三十二條 於極罕見之情況下，企業與其他個體對負債準備、或有負債、或有資產事項有

爭議時，若依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揭露部分或全部資訊，預期將對

企業造成嚴重損害，企業無須揭露該資訊，惟應揭露該爭議之一般性質，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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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資訊未揭露之事實及理由。 

伍、附     則 

第三十三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四年○○月○○日發布，對報導期間開始日在中華民國

一○五年一月一日以後之財務報表適用，但亦得提前適用。 


